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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保险法保险法保险法（（（（修订修订修订修订））））介绍专刊介绍专刊介绍专刊介绍专刊（（（（五五五五））））

1、新保险法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时间统一为诉讼时效，解决了实务和理论上的争议。

2、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时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诉讼

时效设立的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

3、诉讼时效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得通过合同约定加以排除适用，也不得增加或缩短。

4、为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我国《民法通则》同时规定了诉讼时效的的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新保

险法规定的诉讼时效同样适用该规定。

5、对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而言，对于发生的保险事故，应当及时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给付保险金，避免因

超过诉讼时效无法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七条 (旧法）

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

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

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

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

行使而消灭。

第二十六条（现行）

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

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

金的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为五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

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诉讼时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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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旧法）

保险人自收到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

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

的，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最低最低最低最低数额先予支付；

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应当支付

相应的差额。

关于先行赔付

本条是关于保险人先行赔付的规定。

1、先行赔付指保险人经过核定，认为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但保险金赔偿或给付的具体数额尚不能最后确定，对此，

保险人应当按照可以确定的数额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

2、先行赔付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促进保险功能的发挥，尽力弥补被保险人所受损害。同时，新保险法修改了原保险法

支付“最低数额”的规定，最大限度的保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利益。

3、符合先行赔付的条件：

（1）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索赔请求；

（2）保险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

（3）收到索赔申请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

对于满足条件的情形，保险人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

第二十五条 （新法）

保险人自收到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

日起六十日内，对其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

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

终确定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


